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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4 月 21 日，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风险较低，收益通常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是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的理财方式。 

4、投资期限根据公司及子公司资金安排情况确定理财阶段，择机购买保本

型银行理财产品，单一产品最长投资期不超过 12 个月（含 12 个月）。 

5、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公司于2017年4月21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该投资额度隶属董事会审批权限，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资金来源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为公司的自有闲置

资金。 

三、实施方式 

1、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实行年度总额审批、年内分笔购买的方式。 

2、公司每年初对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需求进行预估，并根据《公司章程》、《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应规章制度，将相应申请提交公司权属部门审批，审批通过

后方可实施。 3、在上述授权投资总额度内，购买任一一笔理财产品均需在购买之前经财

务总监及总裁批准。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经充

分的预估和测算，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

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且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收益。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购买理财产品为低风险投资品种的保本型

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受托银行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公司内审部门对购买理财产品业务进行监督，审查理财业务的审批情况、实

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



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1 日 




